長庚大學醫學院教師升等書面審查評審表 
(基礎教師適用)
	姓名
	
	單位
	
	現任職級
	
	現任職級升等日期
	
	申請升等職級
	

	項次
	評  核  內  容
	評  語  (請針對申請者之各項優缺點詳盡評核)

	教
學
方
面
(40%)

(研究員：0%)
	1. 對於大學部、研究所學生及醫院醫療人員之教學貢獻。
2. 學生反應及評價。
3. 新的教育模式、方法或資料。
4. 協助教育或本院訂定重要之教學計劃與原則。
5. 其他教學有關成就，獎勵或貢獻。
	

	學
術
成
果
方
面
(40%)

(研究員：80%)
	1.代表著作與參考著作的品質以及整體學術論文的表現。
2.參考著作若包含爭議性期刊(依規定參考著作得包含爭議性期刊不超過50%)，請加強審查實質內容。
3.參加學術雜誌之編輯及其評審。
4.取得院內外或國外研究支持(計劃或經費)。
5.獲得國內外所設立之研究獎項。
6.應邀參加國內外演講、講座、客座教授。
7.實務合作之事實與成效。
8.若為混合升等、教學實踐研究升等或產學應用研究升等，請依據其升等類別所對應的面向均衡審查。
	

	服
務
與
行
政(20%)

(研究員：20%)
	1.擔任校內行政單位或委員會之主管或成員。
2.擔任國內外學會之理監事。
3.擔任政府單位之委員或顧問。
4.擔任院長委派常態性機能之召集人或成員。
5.輔導。
6.其他足以顯示具有對系、院、校、以及社會影響力的具體事蹟。
	

	綜
合
評
語
	綜評：

	
	outstanding
	excellent
	good
	不予推薦
	委員(簽章）：

	
	(90分以上)
	(85~89分)
	(80-84分)
	(79分以下)
	_______________


註：1.經委員討論後，達三分之二(含)以上委員通過始得推薦。
2.敬請針對每項評分給予評語以利彙整後供未通過升等者改進參考。
